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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8日，福州左海学校举办公开教师招聘会，面向全国招聘优秀高中各科教师 35
人（含小学初中教师）。参加本次招聘考试的教师有245人。应聘人员经过文化素养笔

试、专业课试讲、实习试用等，全程考核历时10天，择优录用。

福州左海学校历年教师招聘选拔，始终从师德师风、文化素养、过硬专业和爱岗敬

业等方面进行严格把关。

福州左海学校教师招聘火热
35个岗位吸引245名应聘者参与角逐

海都讯（记者 林涓
通讯员 刘章腾） 高额回
报往往是诈骗犯罪的“美
丽面纱”，金钱利诱之下却
是诈骗陷阱，套路万千，防
不胜防。近日，福清市检
察院办理的曾某诈骗案
中，犯罪嫌疑人曾某承诺
高回报、一人分饰多角诈
骗亲戚、朋友 160余万元，
最终被提起公诉。

2021 年 3 月，曾某虚
构自己和朋友共同投资了
手机店、科技有限公司等
项目，并宣称自己是公司
高管。曾某以自己手头紧
为由找到妻子堂姐陈某投
资入股。因是熟人，且曾
某许诺高额回报，陈某禁
不住诱惑开始向曾某转账
投资。

2021 年 4 月，曾某将
陈某拉入名为“某门店股
东群”的聊天群，并告诉陈
某该群是公司门店股东
群。该群共有 7 个人，除
了被害人陈某外，另外 6
个人实际均为曾某注册的
账号。

2021 年 3 月 到 2021

年 11月，曾某一人分饰多
角，陆续利用上述 6 个账
号，通过私聊、群聊等方
式，以公司报税、扣卡点、
被其他股东发现需补账、
报税补税额、先垫付后还
款、利润账款算错需退款、
直播买货款等各种理由诈
骗陈某 125万余元。2023
年 2 月，陈某终于发现自
己被骗了，于是报警。

福清市检察院认为，
曾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
125 万余元，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2023 年 9 月，
检察机关依法对曾某提起
公诉。

案件审理期间，检察
机关还发现，2022年11月
至 2023年 5月，曾某还以
相同的手段在广东诈骗了
另外一名被害人任某 35
万余元，遂于 2024年 3月
对曾某进行补充起诉。

一人分饰多角
花样诈骗160余万

海都讯（记者 林涓
文/图） 近日，福州市民邓
女士在智慧海都平台报料
称，5月 22日她在位于台江
区的“一方小院”店内花费
4800元购买了一只纯种马
尔济斯犬。邓女士将小狗
领回家后注意到小狗的眼
睛有些不正常，发帖询问网
友后，她才发现小狗有分眼
的先天缺陷且不是纯种狗。

对此邓女士多次联系
店家希望能够退款退狗，但
店家并未给出令其满意的
解决方案。目前邓女士已
将上述情况反映至台江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
邓女士回忆，5 月 20

日，她前往“一方小院”店主
家里选购了一只小狗，据店
家介绍，小狗是纯种的无瑕
疵马尔济斯犬。邓女士说，
当日看狗时小狗的眼睛被
毛发遮住，觉得小狗没什么
问题，出于信任她就支付了
订金。22日，她再次来到店
主家里支付了尾款后就将
小狗接回了家。

不久后，邓女士发现小
狗的眼睛露出了大块眼白，
与其他小狗有所不同，便拍
摄了小狗的照片发在社交

平台上询问，却收到了不少
网友评论称“小狗的眼睛是
分眼且不是纯种马尔济斯
犬”。邓女士搜索资料发
现，自己的小狗与其他纯种
马尔济斯犬的长相大相径
庭，于是她即向店家确认，
可店家回复称小狗并不是
分眼，只是正常的露白，并
提出让邓女士拿出医疗证
明。为此，邓女士联系了宠
物医院的医生，医生告知小
狗的分眼是天生的且没有
办法治疗，因此也没有办法
开具病例。

除了邓女士以外，胡女

士也遭遇了类似情况。
7日，记者来到位于台

江区的“一方小院”了解情
况。店员告知记者店家并
不在店内，随后记者拨打了
店家卢先生的电话试图了
解情况。卢先生回复称“没
什么好说的”，并表示目前
有类似客户在起诉阶段，已
移交给台江区人民法院处
理。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
采访了福建律师海都公益
团福建宽达律师事务所俞
柳英律师。俞律师表示，
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一十

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
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
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
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
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

质量要求。若有证据表明
交付的宠物狗不符合约
定，且存在问题，店家应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赔偿
相应损失。

宠物狗“货不对板”退款退狗遭拒
市民在福州台江区“一方小院”店内购买一只纯种马尔济斯犬，后发现小狗有先天

缺陷且不是纯种，而店家并未给出满意的解决方案

针对上述情况，记者咨
询了福建律师海都公益团
福建闽天律师事务所沈展
昌律师。沈律师表示，根据
协议第四条第 4项关于“加
盟店自身的投资、人员工
资、店租、税金由乙方负责，
不列入甲方结算范围，依据
约定享受应得利润”及第六
条第 2.2项关于“在店铺运
营中的人员工资、租金、设
备、原材料采购、销售、推

广、税收等相关支出由乙方
负责承担”的约定可知，在
经营过程中，店租、水电、人
员工资等均应由张先生自
行负担，双方结算时不应包
括上述费用。这违反了《民
法典》第六条关于民事主体
在进行民事行为时不得违
反公平原则的规定。“也就
是说，相关协议中的权利义
务及结算条款，存在一定程
度上的权利、义务失衡。”沈

律师认为，据此，张先生可
根据《民法典》第 151 条规
定，要求撤销显失公平的条
款，并重新结算。而对于被
林先生拿走的超出其应得
部分的款项，张先生可以通
过法律途径要求其返还。

沈律师建议，在商业活
动中，加盟商应增强法律意
识，对合同条款要仔细审
查，尽量避免陷入“套路”。
同时，尽量避免将重要的财

务工具如 U 盾交给对方，
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想给理发店“引流”却落入加盟陷阱？
市民加盟福州一“营销大师”门店，仅20天，发现营业额全部被转走，沟通无果被拉黑；

律师表示，合同条款存在权利义务失衡，可要求重新结算

近日，一名在成都经营理发店的市民张先生向智慧海都平台报料称，他于3月15日在网络上认
识了一名福州的“营销大师”林先生。林先生自称全国有百来家门店，每家门店每月均能达到20万
营业额，能够给张先生的理发店“引流”。这让张先生十分心动，便从成都来到福州，与林先生签订了
为期3年的加盟合同，在林先生公司财务要求下，连同公司“U盾”一起交给了对方。然而，仅20天，
张先生就发现不对，怎么营业额全部被转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记者进行了采访。

3月 15日，张先生在抖
音平台上认识了自称十分
擅长网络营销的林先生，在
对方的邀请下，张先生独自
一人来到林先生经营的位
于仓山区的智音科技（福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
音科技”）办公点进行考察，
3月26日签合同，林先生根
据营业额情况收取管理费
并承担亏损风险，由于即将
开始合作，加上林先生曾口

头承诺不会取走U盾款项，
因此在“智音科技”方财务
的劝说下，张先生将自己公
司的U盾交与对方，合作后
成都理发店的收支都会经
过U盾。但据张先生所说，
林先生却以“日结”的方式
将U盾中成都方理发店的
营业款转走。“U盾相当于
公司网银操作端口，林先生
每日都会从中取走当天的
营业款，没有留下一分钱，

包括员工工资也全部转走
了。”张先生表示对方并未
告知此事，在4月16日才发
现林先生已经累计转走 11
万余元用于开支，目前账户
已经没有任何资金留存。
对此，张先生提到自己曾去
派出所报过“盗窃”，但由于
U盾是张先生主动交与林
先生的，相关工作人员给予

“不属于盗窃，不在立案范
围内”的回复。

令张先生意外的是，林
先生向他提出了赔偿违约
金的要求。因为，张先生不
敢再往U盾中存钱，这违反
了合同的相关约定，但张先
生认为责任并不在自己。5
月 17 日，张先生在微信上
被林先生终止了合作，直到
5月20日，因为数次在微信
上与林先生交涉无果，张先
生 5月 23日再次来到福州
与林先生面聊账目问题。

“见面后，双方财务已经
把账理清了，他让我没有疑
问的话就先把字签了，我当
时认为账目确实没问题，亏
损部分按先前林先生承诺的
六四比例承担。”张先生回
忆，5月30日，在林先生的建
议下，他在门店收支账目上
签字画押，5月31日，在重新

审视账目时，张先生却发现
账目具有争议。除了账目争
议与对方擅自将U盾收益转
走外，此次合作还存在合同
到期时间及缴费起始时间不
一致、员工工资未包含于利
润支出表、合同陷阱等问题。

张先生无奈之下曾寻求
律师的帮助，才得知自己的合

同充满了“套路”，特别是其中
一条补充协议。张先生回忆，
合同中规定由甲方承担房
租、水电、人工、运营材料成
本等费用，与亏损部分分开
计算。对此，张先生再次找
到林先生进行沟通，对方多
次推脱，最终将张先生拉黑。

随后，记者前往位于仓

山区的智音科技（福州）有
限公司办公点与位于台江
区的ABP hair门店试图联
系林先生了解具体情况，但
均无果。于是记者通过添
加微信的方式联系上了林
先生，在记者表明来意后，
林先生回复称“目前已移交
法院处理”，便将记者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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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盾”被操控 11万营业额不见了

合同疑似有“套路”，多次沟通无果被拉黑

律师：合同存在权利义务失衡，加盟合作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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